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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00380) 

 

內幕消息 

股息政策 

  

本公佈乃由冠力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

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3.09(2)(a)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見上

市規則之定義）而作出。 

 

本公司謹此宣佈，董事會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批准及採納一項股息政策（「股

息政策」）。 

 

根據股息政策，倘本集團有盈利且不影響本集團的正常營運的情況下，則本公司可

考慮向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宣佈及派發股息。在決定是否建議宣派股息及釐定

股息的金額時，董事會應考慮（其中包括）本集團的經營業績、現金流量、財務狀

況及資本要求，以及本公司股東的利益。本公司宣派股息亦須遵守百慕達法例、本

公司的公司細則及任何適用法律、規則及規例下的任何限制。  

 

股息政策將持續不時作出審閱，且概不能保證將在任何既定期間建議或宣派股息。 

 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冠力國際有限公司 

主席 

賴福麟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賴福麟先生及俞安生先生；及獨立非執行董事黃以

信先生、陳偉文先生及管志強先生。 


